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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 

民國 102 年 11月 13日 102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行政會議通過 

民國 106 年 10月 16日 106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7 年 10月 22日 107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8 年 04月 22日 107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9 年 04月 27日 108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產業需求及學術發展，整合教學資源，建置以學生為導向之專業化精實課程，以

強化學生學習深度與廣度；創造優質、多元、具彈性與跨領域的學習環境，以增強學生之軟

實力，特訂定學程實施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 

第二條 院及學系課程架構規劃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學院應整合所屬學系共同的基礎課程，規劃為院基礎課程。 

（二）各學院及通識中心應設置整合型之院級跨領域學分學程。 

（三）各學系應將學生必修的基礎課程，規劃為系核心課程。 

（四）各學系依其專業屬性應設計不同之主題領域為專業選修學程，並區分為基礎或進階之

學程等級。 

（五）各學系應規劃分流學習之課程架構，組合不同等級之專業選修學程為學術型、實務型

或綜合型之主修領域。 

（六）各學系得因課程多樣性及開發創新課程需求設置自由選修課程。 

第三條 為鼓勵學生多元學習、培養多方面專長以提升競爭力，各學院或通識教育中心得整合本校教

學資源，設置院級跨領域學程。院級跨領域學程應以具整合性為原則，至少有三位以上跨學

系或跨學院之教師組成教師跨領域成長社群共同規劃設置。 

第四條 為建立學生學習英語的環境，培養英語表達應用能力與國際學術接軌，拓展全球視野，並吸

引優秀外籍學生來校就讀，各學院及學系得設置全英語授課學程。  

第五條 系核心課程、自由選修課程及各學程總學分數至少 12學分至多 24學分為原則。各學系主修

領域總學分數以不超過學系內應修畢業學分數(即不包括通識及院應修學分數)之 90%為原

則。 

第六條 不同選修學程中相同課程或等同課程，如經學程所屬單位審查同意認列，該課程即可同時認

列滿足不同學程要求，惟該課程之學分於畢業學分中只採計一次。  

第七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：  

(一) 修滿各學系規定之主修領域、校核心(通識)課程、院級跨領域學分學程及院基礎課程，

且畢業總學分數達各系最低學分規定以上。修滿前項規定之學(課)程後，如不足達各系

最低學分規定，可以自由選修補足。自由選修包括各院、系(含本院、系)開設之課程、

校核心(通識)課程或外系之課程。 

(二) 各學系(學程)得依專業需求訂定更嚴格之畢業條件，並明訂於課程時序表內。 

(三) 2+2雙學位學生得免修院級跨領域學分學程之替代修課方案，須由教務處邀請國際及兩

岸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五院院長召開會議商討，並提交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

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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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境外學生院級跨領域學分學程之修課方案，須由教務處邀請國際及兩岸學院院長、通識

教育中心主任及五院院長召開會議商討，並提交校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。 

第八條 學生學位證書加註說明如下：  

(一）學系得指定進階專業選修學分學程加註於學位證書。 

(二)修畢本系選定加註之專業選修學程者，學位證書加註“專業選修：○○○○學程”。 

(三)修畢本系開設之主修領域者，學位證書加註“主修領域：○○○○主修”。 

(四)修畢他系選定加註之專業選修學程，學位證書及歷年成績單加註“副修：○○○○學

程”。 

(五)修畢他系核心課程者，學位證書及歷年成績單加註“輔系：○○○○學系”。 

(六)修畢他系主修領域者，學位證書及歷年成績單加註“第二主修：○○○○學系”。 

(七)修畢跨領域學分學程，學位證書加註“跨領域學程：○○○○學程”。 

第九條 學生選修學程需提出申請或登記，申請方式依據教務處公告之登記及修正程序辦理。  

第十條 本辦法修訂通過實施後，修訂前入學之學生其雙主修、輔系、學程、課程等事宜應依原規定。

關於學生的課程認列、抵免之規定，依「南華大學學分抵免辦法」辦理。 

第十一條 各學院(系)規劃主修領域應結合 UCAN職能診斷平台或學校發展，並考量學生就業創業、社

會服務、學術發展等進路，以利學生之生涯發展。 

第十二條 各學院(系)各項學程之課程規劃及修訂，應依本校規定之課程審查程序通過，必要時得送

校外委員審議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